
第 1 頁 共 43 頁 

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月 9月 6日 

發文字號：108年度台金北繼字第 12號 

 

主旨：本公司 108年 8月 30日 108年度台金北繼字第 12
號公告標售 108 年度第 112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

築改良物，更正公告如下： 
 

     第 71標號不動產標示:新北市三重區光興段 642地號
備註欄應增列第 8點：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

欄載明『全筆為法定空地』，請投標人注意。 

 

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
區分署委託標售 108年度第 112 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30 日 

發文字號：108年度台金北繼字第 12號 

主旨：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8 年度第 112 批逾

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80 宗，請踴躍參加投

標。 

依據： 

一、 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

標售作業要點」第五點。 

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8 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

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勞務採購案契約書。 

公告事項： 

一、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08 年 9 月 30 日下午 3 時正於本公司

（以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

路四段 300 號 10 樓）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

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工作天下午 3

時同地點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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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

人、自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

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制；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

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

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

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二)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

定之耕地者，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頇為該條例第三十

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詴驗研究機

構經取得許可者。 

(三)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標

售機構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00 號 10 樓) (

電話：(02)8771-1168 轉分機 2133 或 2130)洽詢，領取投

標頇知、投標單、信封等，並依投標頇知規定填寫，連同保

證金之票據妥予密封，於 108 年 9 月 30 日標售機構開啟

信箱前以郵局掛號郵遞送達指定信箱(台北敦南郵局第

108-475 號郵政信箱)。 

三、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 

四、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類別、所有權、他項權利，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

發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

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載，有關

土地使用管制、地籍資料，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市政

府、地政機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參觀。 

五、標售之不動產，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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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

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利；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

五年者，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

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

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

放棄。 

六、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

時間檢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送至標售機構。逾期視為放

棄一切權利，不予受理。 

七、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

通知繳納外，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08 年 11

月 29日以前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 

八、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

日內由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人。 

九、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頇知。 

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公告為  

    準。（標售資料查詢網址：http：//www.tfa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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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類別、標售  

     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標號 1 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四小段 179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四小段 180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7.00(1/8) 48.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18,800          810,0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000           8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惠一(1/8) 王惠一(1/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王惠一(身分證統
一編號:Y100285665、出生日期：
民國 34年 05月 0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王惠一(身分證統
一編號:Y100285665、出生日期：
民國 34年 05月 0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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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 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四小段 231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帄等段三小段 89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50.00(1/8) 1,789.31(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第三種一般管制

區及第四種一般管制區) 

標售底價(元) 843,750 715,72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5,000 7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惠一(1/8) 李欵(1/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王惠一(身分證統
一編號:Y100285665、出生日期：
民國 34年 05月 0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欵(身分證統一
編號: Y200118929)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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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 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帄等段三小段 89-1地

號 
臺北市士林區帄等段三小段 90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812.59(1/6) 1,066.28(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325,032 426,50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3,000 4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欵(1/6) 李欵(1/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李欵(身分證統一
編號: Y200118929)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欵(身分證統一
編號: Y200118929)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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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 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帄等段三小段 91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帄等段三小段 92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672.60(1/6) 1,615.59(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269,040 646,24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7,000 6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欵(1/6) 李欵(1/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李欵(身分證統一
編號: Y200118929)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欵(身分證統一
編號: Y200118929)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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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9 1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永帄段三小段 69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永帄段三小段 70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9.00(9/192) 38.00(9/19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56,700 240,3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000 2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保在(9/192) 李保在(9/19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李保在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保在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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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1 1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永帄段三小段 71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永帄段三小段 245地

號 

面積(帄方公尺) 67.00(3/64) 6.00(2/7)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第一種商業區 但是否在第三種住宅

區(應依建築線或俟地籍測量分割

後，再確定) 

標售底價(元) 423,900 230,85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3,000 2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保在(3/64) 李陳玉(2/7)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李保在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陳玉(身分證
統一編號:Y200180238、出生日
期：民前 21年 10月 19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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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3 1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永帄段三小段 246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永帄段三小段 257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11.00(2/7) 391.00(1/2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423,900 2,513,7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3,000 25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陳玉(2/7) 李陳玉(1/2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李陳玉(身分證統
一編號:Y200180238、出生日期：
民前 21年 10月 19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陳玉(身分證統
一編號:Y200180238、出生日期：
民前 21年 10月 19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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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5 1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五小段 191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段二小段 473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13.00(2/7) 799.74(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第三種一般管制

區) 

標售底價(元) 782,810 479,85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9,000 4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陳玉(2/7) 施世在(1/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李陳玉(身分證統
一編號:Y200180238、出生日期：
民前 21年 10月 19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統
一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
期：民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
項欄載明「有三七五租約」，承租
人有優先承買權；又本案土地係
標售不動產所有權應有部分，共
有人有次優先承買權。另倘承租
人未主張優先承買權，得標人或
其他優先承買人應繼受該三七五
租約。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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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7 1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段二小段 475-1

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段二小段 489地

號 

面積(帄方公尺) 431.02(1/4) 43,256.61(1/4)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第三種一般管制

區)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第三種一般管制

區及第四種一般管制區) 

標售底價(元) 258,624 25,953,9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6,000 2,59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施世在(1/4) 施世在(1/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
統一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
期：民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
統一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
期：民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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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9 2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段一小段 1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段一小段 2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13.00(3/48) 254.00(3/48)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1,944 38,11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94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施世在(3/48) 施世在(3/4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
統一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
期：民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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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1 2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段一小段 82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段一小段 83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445.00(3/48) 511.00(3/48)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66,744 76,65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 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施世在(3/48) 施世在(3/4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統一
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期：民
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

欄載明「有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有
優先承買權；又本案土地係標售不
動產所有權應有部分，共有人有次
優先承買權。另倘承租人未主張優
先承買權，得標人或其他優先承買
人應繼受該三七五租約。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統一
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期：民
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

欄載明「有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有
優先承買權；又本案土地係標售不
動產所有權應有部分，共有人有次
優先承買權。另倘承租人未主張優
先承買權，得標人或其他優先承買
人應繼受該三七五租約。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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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3 2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段一小段 84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段一小段 85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800.00(3/48) 533.00(3/48)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120,000 79,94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000 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施世在(3/48) 施世在(3/4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統一
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期：民
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

欄載明「有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有
優先承買權；又本案土地係標售不
動產所有權應有部分，共有人有次
優先承買權。另倘承租人未主張優
先承買權，得標人或其他優先承買
人應繼受該三七五租約。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統一
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期：民
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

欄載明「有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有
優先承買權；又本案土地係標售不
動產所有權應有部分，共有人有次
優先承買權。另倘承租人未主張優
先承買權，得標人或其他優先承買
人應繼受該三七五租約。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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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5 2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段一小段 86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段一小段 87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2,384.00(3/48) 237.00(3/48)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357,600 35,54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6,000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施世在(3/48) 施世在(3/4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統一
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期：民
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

欄載明「有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有
優先承買權；又本案土地係標售不
動產所有權應有部分，共有人有次
優先承買權。另倘承租人未主張優
先承買權，得標人或其他優先承買
人應繼受該三七五租約。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統一
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期：民
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

欄載明「有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有
優先承買權；又本案土地係標售不
動產所有權應有部分，共有人有次
優先承買權。另倘承租人未主張優
先承買權，得標人或其他優先承買
人應繼受該三七五租約。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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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7 2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段一小段 88地號 
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一小段 824-2

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9,584.00(3/48) 138.00(1/24)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437,600 885,5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44,000 8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施世在(3/48) 王惠一(1/2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統一
編號: A103917021、出生日期：民
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

欄載明「有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有
優先承買權；又本案土地係標售不
動產所有權應有部分，共有人有次
優先承買權。另倘承租人未主張優
先承買權，得標人或其他優先承買
人應繼受該三七五租約。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王惠一(身分證
統一編號:Y100285665、出生日
期：民國 34年 05月 0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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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9 3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一小段 824-2地

號 

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一小段 824-2地

號 

面積(帄方公尺) 138.00(1/24) 138.00(12/4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885,500 5,313,0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9,000 53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郭石定(1/24) 郭存心(12/4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郭石定(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2171049、出生日期：
民國 10年 03月 05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郭存心(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2130539、出生日期：
民國 14年 10月 13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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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1 3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一小段 824-2地

號 

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一小段 824-2地

號 

面積(帄方公尺) 138.00(1/16) 138.00(1/2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329,020 885,5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33,000 8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郭東卿(1/16) 郭福讚(1/2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郭東卿(身分證統
一編號:F103677518、出生日期：
民國 03年 10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郭福讚(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2221151、出生日期：
民國 22年 12月 09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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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3 3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段二小段 733地號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段二小段 733-1地

號 

面積(帄方公尺) 184.00(1/100) 30.00(3/2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343,583 572,4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5,000 5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何正雄(1/100) 何正雄(3/25)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何正雄(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0430269、出生日期：
民國 30年 04月 1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4棟(建號 861-862、
956-957)，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
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何正雄(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0430269、出生日期：
民國 30年 04月 1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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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5 3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段二小段 733-2地

號 
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65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86.00(3/25) 52.00(60/36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640,880 2,679,03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65,000 26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何正雄(3/25) 柯郎(60/36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何正雄(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0430269、出生日期：
民國 30年 04月 1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柯郎(身分證統一
編號:Z110024743)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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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7 3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65-1地

號 
臺北市大同區圓環段三小段 184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33.00(60/360) 351.00(100/100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第三種商業區 

標售底價(元) 1,699,500 1,119,9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70,000 11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柯郎(60/360) 洪明通(100/1000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柯郎(身分證統一
編號:Z110024743)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洪明通(身分證統一
編號:A101721901、出生日期：民國
08年 02月 15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

所有建物 31棟(建號 950-980)，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
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
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
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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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9 4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延帄段二小段 836地號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段三小段 34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88.00(1/100) 180.00(1/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專用區(供特定商業使用) 特定專用區(供特定住宅使用) 

標售底價(元) 182,160 10,404,0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9,000 1,04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連張阿娥(1/100) 陳清坤(1/5)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連張阿娥(身分證
統一編號:A202007466、出生日
期：民國 06年 10月 2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1棟(建號 1731)，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
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
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清坤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10棟(建號 821-
830)，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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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1 4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大同段二小段 649地號 
臺北市大同區大同段二小段 649-1地

號 

面積(帄方公尺) 759.00(1/7) 283.00(1/7)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20,818,560 7,762,5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82,000 77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鄭源(1/7) 陳鄭源(1/7)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鄭源(身分證統
一編號:Z110019987)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44棟(建號 1920
等)，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鄭源(身分證統
一編號:Z110019987)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13棟(建號 1955
等)，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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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3 4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二小段 321-1地

號 

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二小段 321-1地

號 

面積(帄方公尺) 50.00(1/7) 50.00(1/7)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416,148 1,416,14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42,000 14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鄧玉女(1/7) 鄧献宗(1/7)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鄧玉女(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0326397、出生日期：
民國 11年 06月 26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鄧献宗 (身分證
統一編號:A110474166、出生日
期：民國 17年 07月 13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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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5 4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558地號 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524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6.00(1/30) 153.00(1/3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31,400 800,7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 8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鄺寶榮(1/30) 鐘簡粉(1/3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鄺寶榮(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0417186、出生日期：
民國 10年 11月 03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8棟(建號 912-917、
919、1654)，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
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鐘簡粉(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2376153、出生日期：
民國 08年 09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1棟(建號 646)，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
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
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
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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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7 4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524-1地

號 
新北市樹林區西園段 1619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1.00(1/30) 3,396.36(56/1064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4,710 246,60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71 2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鐘簡粉(1/30) 林千種(56/1064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鐘簡粉(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2376153、出生日期：
民國 08年 09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千種(身分證統
一編號:U100136218、出生日期：
民國 03年 12月 08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頇知第 4點規
定。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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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9 5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樹林區西園段 2393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段 120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10.13(5829/30503) 33.95(1/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河川區農牧用地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2,804 211,401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2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聖志(5829/30503) 陳對(1/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聖志(身分證統
一編號:F121813692、出生日期：
民國 51年 06月 2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對(身分證統一
編號:F203045643、出生日期：民
國 01年 12月 2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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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1 5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菁山段一小段 290地號 新北市三重區中民段 78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6,126.57(1/20) 9.16(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第三種一般管制

區)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2,597,678 1,040,57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60,000 10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施世在(1/20) 吳秀春(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施世在(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3917021、出生日期：
民前 15年 1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吳秀春(身分證統
一編號:F201712490、出生日期:
民前 2年 7月 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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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3 5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重區正民段 955地號 新北市三重區菜寮段 1518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22.70(1/24) 34.85(1/3)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04,880 1,292,14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1,000 13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汪李玉 (1/24) 周氣(1/3)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汪李玉 (身分證
統一編號: F203134298、出生日
期: 民國 17年 9月 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周氣(身分證統一
編號:F200261145、出生日期:民
國 1年 11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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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5 5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重區菜寮段 1076地號 新北市三重區菜寮段 1076-1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2.99(1/1) 4.09(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332,488 454,80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4,000 4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陳招(1/1) 林陳招(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陳招(身分證統
一編號: F201418826、出生日
期：民國 7年 1月 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陳招(身分證統
一編號: F201418826、出生日
期：民國 7年 1月 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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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7 5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重區長壽段 986地號 新北市三重區大仁段 355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671.36(1/58) 38.57(9/4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市場用地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213,584        798,19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2,000        8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連玉寶(1/58) 陳子諺(9/4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連玉寶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子諺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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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9 6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重區大仁段 355地號 新北市三重區大仁段 355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38.57(1/32) 38.57(2/4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33,584 213,07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4,000 2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丙申(1/32) 陳振乾(2/4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丙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振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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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61 6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重區大仁段 355地號 新北市三重區大仁段 355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38.57(2/48) 38.57(1/4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77,744 88,32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8,000 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澤隆(2/48) 陳耀卿(1/4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澤隆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耀卿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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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63 6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新店區太帄段 684地號 新北市新店區太帄段 685-1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7.73(1/1) 6.9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52,564 350,52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000 3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錦祥(1/1) 林錦祥(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錦祥(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1475566、出生日期:
民國 12年 9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錦祥(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1475566、出生日期:
民國 12年 9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 36 頁 共 43 頁 

 

標號 65 6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新店區青潭段楣子寮小段 46

地號 

新北市新店區青潭段楣子寮小段 51

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3,744.00(1093500/5317200) 485.00(1093500/53172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800,769 103,73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1,000 1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興旺(1093500/5317200) 陳興旺(1093500/531720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興旺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頇知第 4點規
定。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興旺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頇知第 4點規
定。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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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67 6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新店區廣明段 189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帄等段三小段 168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233.04(1/2) 79.06(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第四種一般管制

區) 

標售底價(元) 8,473,334 121,43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48,000 1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廖番(1/2) 林樹棟(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有(抵押權)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廖番(身分證統一
編號:C101239893、出生日期：民
國 7年 1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
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
擔。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樹棟(身分證統
一編號:Y100250948)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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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69 7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士林區帄等段三小段 168-1地

號 

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二小段 770-49

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120.72(1/1) 45.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85,426 3,628,8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9,000 36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樹棟(1/1) 梁聖賢(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樹棟(身分證統
一編號:Y100250948)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梁聖賢(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2226969、出生日期:
民國 015年 09月 2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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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1 7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段 642地號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段四小段 586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21.65(1/1) 62.52 (5/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2,211,251 364,16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22,000 3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何黃帅(1/1) 邱賴密 (5/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何黃帅(身分證統
一編號:F200292702、出生日期：
民前 5年 4月 1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8. 本案土地之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

項欄載明『全筆為法定空地』，請
投標人注意。 

1. 被繼承人姓名：邱賴密(身分證統
一編號：Z100043672)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 40 頁 共 43 頁 

 

標號 73 7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二小段 521-7地

號 
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二小段 530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57.00(6/72) 65.00(1/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612,864 460,65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2,000 4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碧雲(6/72) 黃碧雲(1/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黃碧雲(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3526246、出生日
期：民國 17年 2月 18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2棟(建號 1105-
1106)，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黃碧雲(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3526246、出生日
期：民國 17年 2月 18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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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5 7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段過橋坑小段 24-3

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山子腳段太高坑小段

21-1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2,126.00 (4/6) 490.00(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標售底價(元) 1,015,942 124,18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02,000 1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玉(4/6) 詹義通(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劉玉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詹義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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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7 7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樹林區山子腳段太高坑小段

48-3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山子腳段太高坑小段 48-

5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10,475.00(1/2) 9,117.00(1/2)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2,654,784 2,310,61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66,000 23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詹義通(1/2) 詹義通(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詹義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詹義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頇知第 4點規定。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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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9 8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新店區青潭段楣子寮小段 95-2

地號 

新北市新店區青潭段楣子寮小段 97-

21地號 

面積(帄方公尺) 719.00 (1/2) 267.00 (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633,180 481,19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4,000 4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雲山(1/2) 謝雲山(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謝雲山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謝雲山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頇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